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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卫 生 计 生 委 

辽 宁 省 财 政 厅 

文

件 

 

辽卫发〔2016〕67 号 

 

关于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异地就医 

费用核查和即时结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绥中县、昌图县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），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做好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基

层发〔2015〕46 号）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进

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平台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基

层函〔2015〕870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推进新农合异地就医费用

核查和即时结报工作提出要求如下： 

一、推进信息化建设 

（一）加快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 

建立和完善各级新农合信息平台是开展和推进新农合异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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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的重要保障。各地区、各单位要加大

推进力度，加快推进本级、本单位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。省级

新农合信息平台已搭建完成，具备异地转诊结算、基金监管、

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。沈阳、大连要在 2016 年 5 月底前完成市

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；其他市、绥中县（昌图县并入铁岭市

信息系统）以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要进一步完善本级新农合信

息平台建设，确保平台功能完备、运行畅通；各级新农合定点

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加强本单位 HIS 系统中新农合功能建设，为

下一步新农合参合患者就医信息和数据上传以及转诊、即时结

报提供技术支持。 

（二）推进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

继续完善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与国家新农合平台、第一批

10 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（名单详见附件 1）和各

市、绥中县新农合平台联通；第二批 9 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

点医疗机构（名单详见附件 2）要在 2016 年 6 月底前完成与省

级新农合信息平台联通；逐步推进其他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

医疗机构与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联通；沈阳、大连要在 2016 年

6 月底前完成与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联通；各市、绥中县要在

2016 年 6 月底前完成与同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平台或系统联

通；推进各级新农合信息平台与承办新农合大病保险业务商业

保险公司的大病保险业务系统同步联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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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就医费用上报制度和数据库 

从 2016 年 7 月 1日开始，建立并实行所有二级以上新农合

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将本机构接诊的包括本省和外省参合患者就

医数据每 2 周上传 1 次的制度，可通过市级平台或本单位平台

（指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）上传至省新农合管理中

心；不具备平台或系统上传条件，可以报送硬盘方式由市级统

一或本单位（指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）报送省新农

合管理中心。通过上传和报送，建立我省省级数据库，进行基

金监管、业务监测、统计和分析，同时，向国家平台报送省外

患者就医费用信息。各市、绥中县也要建立本级参合患者就医

数据库。 

二、开展新农合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即时结报 

全面推进统筹区域外参合患者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

作。 

（一）省内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 

2016 年，全省全面开展和推进省内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 

即时结报工作。各市、绥中县、昌图县要在 6 月底前制定并下

发新农合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即时结报实施方案，8月底前推进

并实现新农合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即时结报，实现统筹地区通

过省级数据库和所在市级数据库对参合患者异地就医费用核

查；实现统筹地区参合患者在所在市范围内就医即时结报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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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新农合平台规范转诊到第一批10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

医疗机构就医即时结报。各市、绥中县新农合经办机构或新农

合定点医疗机构向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转诊参合患

者必须经新农合平台规范转诊。 

（二）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 

制定下发《辽宁省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实

施方案》（详见附件 3），逐步推进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工作；选择

锦州、营口、辽阳以及沈阳地区部分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

疗机构开展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结报试点，到 2018 年，总结和完

善试点工作，在全省逐步全面推开。 

（三）建立和完善省级结算平台 

为推动我省新农合异地就医即时结报工作，省新农合管理

中心内设省新农合结算中心，负责统一处理和协调省内与跨省

就医费用核查工作的同时，完善新农合基金管理，重点承担省

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接诊省内参合患者异地就医即时

结报工作。 

三、保障参合患者就医信息安全 

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、新农合经办机构、负责新农合信

息平台管理和技术支持机构以及各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要高

度重视新农合参合患者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，按照国家信息安

全等级保护制度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《人口健康信息管理



- 5 - 
 

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制订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和技术规

范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和患者个人隐私，一旦出现泄露事件或

行为，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四、加强推进工作统筹协调和配合 

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是整个区域卫生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基层卫生管理职能部门负责统筹协调

推进本地区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与各类平台包括大病保险公司

业务系统联通。规划信息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将新农合信息平台

建设纳入本地区区域卫生平台整体规划并协调卫生信息机构重

点支持；新农合经办机构负责对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提供业务

需求，协调新农合平台软件开发公司，组织本地区参合患者新

农合平台规范转诊和就医信息上传；卫生信息业务机构负责新

农合信息平台运行、维护及技术支持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

位要高度重视新农合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，明确各自

职责与任务，紧密配合、统筹协调、形成合力，确保将异地就

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做细做实做好，促进新农合制度健康持

续发展。 

 

附件：1.第一批 10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

        名单 

      2.第二批 9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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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名单 

      3.辽宁省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 

        实施方案 

 

 

 

 

 

辽宁省卫生计生委              辽宁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29 日 

 

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，

有关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。 

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29 日印

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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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第一批 10 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

 

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

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

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

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

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

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

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

辽宁省人民医院 

辽宁省肿瘤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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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第二批 9 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

 

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

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

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

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

辽宁省金秋医院 

辽宁省妇婴医院 

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

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

辽宁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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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辽宁省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做好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基

层发〔2015〕46 号），利用信息网络技术，建立新农合跨省就

医费用核查和结报机制，防范基金风险，规范转诊行为，优化

服务流程，方便参合农民异地就医费用结算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维护广大参合农民利益为出发点，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建

设，建立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系统，实现参合患者

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即时结报功能，提高新农合管理服务水平

及效率，确保基金安全，方便农民结报。2015 年，启动新农合

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工作；2016 年，开展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

查以及结报试点；2018 年，逐步推开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

工作；2020 年，全省大部分市要在具备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开

展跨省就医直接结报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以民为本。本着对参合农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

神，把服务群众作为开展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的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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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和落脚点，规范制度，优化程序，为参合农民提供优质、高

效、方便、快捷的服务。 

（二）建立长效协作机制。通过新农合信息网络系统建设，

建立地区间、部门间、机构间的工作协同和信息交换机制，实

现跨省就医信息互联共享。 

（三）试点先行，稳步推开。结合全省已开展的跨省就医

费用核查和省级新农合平台建设进展，先行推开费用核查工作，

同时开展费用结报试点工作，及时总结经验，适时逐步推开，

并最终实现核查与结报功能融合。 

三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跨省就医费用核查 

1、我省参合患者在省外就医费用核查 

在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未调通前，对我省参合患者在省外

就医费用核查，委托承办新农合大病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，

对省外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我省参合患者就（转）诊住院的大

额医疗费用进行核查。 

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调通后，定期接收国家新农合信息平

台推送的我省参合患者至省外医疗机构就医相关信息，建立我

省参合患者跨省就医费用信息数据库（简称省级库），统筹地

区新农合经办机构通过登录省级库或国家库进行费用核查，必

要时，向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提交费用核查申请单，由国家新 

农合信息平台转发至就医地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进行核查或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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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人工方式进行核查。 

2、其他省份参合患者在我省就医费用核查 

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未调通前，利用新农合住院患者就医

信息数据采集系统，组织 98所省直属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

将其他省份参合患者在我省住院就医信息上传至辽宁省新农合

门户网站，省新农合管理中心将省外患者就医信息上传至国家

新农合信息平台，我省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将根据国家新

农合信息平台转发的费用核查申请单，协助其他省份在我省开

展协查工作。 

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调通后，根据定期接收国家新农合信

息平台转发的费用核查申请单，我省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以及

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协助其他省份在我省开展协查工作。 

（二）跨省就医费用结报 

1、跨省就医费用结报试点 

选择锦州、营口、辽阳以及沈阳地区部分省直属省级新农

合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结报试点，收集试点地

区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跨省就医信息，按照国家统一要求，

规范跨省就医信息，包括各级定点医疗机构、经办机构、行政

区划代码等字典目录以及费用核查申请单、回复信息等管理类

数据，建立省级参合患者跨省就医费用信息数据库，定期向国

家库推送相关数据，同时接收国家库推送回来的相关数据，推 

送到试点地区新农合信息平台。同时，统筹协调和组织试点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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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与相关其他省份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费用结报机制。 

2、参合患者省外就医补偿政策 

我省参合农民到统筹区域以外就诊执行当地新农合诊疗项

目和药品目录，经转诊到省外住院费用补偿，分别按照 0-10000

元补偿比例分 20%、25%、30%三个档次，10000 元以上补偿比例

分 35%、40%和 45%三个档次，供各统筹地区选择进行报销补偿。

选择档次后，大病保险按照新农合报销比例下调同步下调报销

比例。明确新农合分级转诊制度，规范转诊程序。参合患者到

省外就医，须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10家省级新农合

定点医疗机构同意转诊，按规定转诊的患者，可按规定的比例

报销补偿；没有按照转诊程序就医的，新农合及大病保险不予

报销。 

3、逐步推开跨省就医费用结报 

根据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以及市、县（区）新农合信

息平台升级维护，总结试点地区跨省就医结报试点工作经验，

适时在全省其他地区开展跨省就医费用结报，不断扩大覆盖面。 

4、建立省级结算平台 

推进省级新农合结算平台建设，统一处理和协调省内与跨

省就医费用核查工作的同时，完善新农合基金管理，逐步承担

省内与跨省就医费用结报工作。 

四、部门及人员分工 

（一）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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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的统筹协调工作。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《辽宁省

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并组织本省

开展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。 

（二）省新农合管理中心协调和配合有关单位，加快推进

和完成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，负责建立省级库，并定期向

国家库报送、接收国家库推送的相关信息。建设完成省级新农

合结算平台，统一处理和协调省内与跨省就医费用核查、结报

工作。汇总省内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负责核查和结报工作的分管

领导、具体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，经省卫生

计生委审核报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。 

（三）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负责协助参合地做好信息

登记、患者身份核实、医疗服务监管、转诊备案、医疗费用真

实性审查等工作。 

（四）各级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及时、完整、准确记录跨省

就医患者相关信息，并按照要求定期将相关信息报送省级库。 

五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跨省就医费用核查 

2015 年 1-6 月，完成核查工作需求确认，编写各市、县经

办机构和 98 所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费用数据采集软件。 

7 月-10 月，采集 2014 年全省参合患者省外住院医疗费用

信息和 98所省级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外参合农民就医信息。 

11 月-12 月，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与国家新农合平台联通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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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国家推送 98 所省级定点医疗机构跨省就医费用相关数据，供

省外经办机构核查。 

2016 年，组织二级以上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负责采集本机

构接诊的包括本省和外省参合患者就医数据并上传，建立我省

省级数据库，适时开展新农合跨省就医费用核查。 

2018 年，逐步推开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工作。 

（二）跨省就医费用结报 

2015 年 5 月-10 月，按照国家要求，全省统一省级新农合

平台数据字典、疾病分类、诊疗目录和药品目录等，统一编写

市级新农合平台软件。 

11 月-12 月，完成省级新农合平台与国家新农合平台联通，

并向国家上传相关就医信息及数据。 

2016 年，选择锦州、营口、辽阳以及沈阳地区部分省直属

省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结报试点。推

进和完善省级新农合结算平台建设。 

2018 年，逐步在全省其他地区开展跨省就医费用结报，不

断扩大覆盖面。 

2020 年，全省大部分市要在具备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

跨省就医直接结报。 


